《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》(进口)申请表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M5300 0 _  _ _ _ _ _ _

	申请依据
	根据认监委[2005]3号公告第   条第   款： 

	申请单位

全称
	

	申请单位

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进口商品

名称
	
	型号
	
	使用

商标
	

	进口商品

数量
	
	系列号
	

	制造厂
	

	进口合同号
	
	进口商
	

	收货人
	

	放行类别
	□壹次核销检验放行            □多次核销检验放行

	申请

证明材料
	· 申请人《关于申请3C免办证明的情况说明及承诺》

	
	· 申请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
	

	
	· 产品符合性声明，声明该产品符合哪些安全标准要求，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（复印件即可，国内外或制造商自己的实验室报告均可）

	
	· 进口许可证(如需)复印件  
	· 配额证明（如需）复印件

	
	· 申办产品进口合同复印件
	· 提单、发票复印件

	
	· 其他替代材料：

	
	· 申请理由证明材料（如维修报告、坏件照片）：

	
	· 其他：

	申请人声明
	本单位向云南检验检疫局申请免办3C认证，就有关事宜声明保证如下：1、保证申办产品的安全性能符合有关要求，对在生产或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负责；2、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，承诺协助检验检疫局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；3、保证申办产品仅用于上述既定目的，保证不流入市场或改变用途。4、负责管理申办产品按预期用途使用，随时接受检验检疫局的监管；按时对维修备用产品进行使用核销、对暂时进口产品进行出境核销；报废申报核销。

特此声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法人/授权代表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注：本表按申办产品名称分别填写，1式1份（如规格型号数量较多，请另附细表。申请进、来料加工、维修备件免办的请提供月份进料/备件清单）。申请人通常只能是使用这些产品的最终用户或维修单位，请确认。空表可以复印，但不能传真，如需电子版可发邮件rzk@ynciq.gov.cn索取。格式可能会被修改，使用前请向云南CIQ认监处确认版本的有效性，联系电话：4631118
《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》(进口)审批表

	业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评审组意见
	

	认证监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局领导审批
	

	发证记录
	发证日期：  

证明编号：M5300  0_  _ _ _ _ _ _      （年 + 6位顺序号）

备注：

申请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